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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岑巩县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于 2024年 6月 26日取得岑巩县工信

局《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贵州省思州新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 11000

万元建设岑巩县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项目位于岑巩县工业园区，在原厂区范围内，实施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生

产线改造，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不变，生产规模为锑系列产品 10000t/a，其中锑

锭 6666.67t/a，锑铅合金 2000t/a，三氧化二锑 833.33t/a，铅铋锑合金 500t/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通过网上发布信

息公告、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现场张贴、网上公示及采取调查公众意见的

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范围：本项目公众参与以岑巩县人民政府官网进行公示公开，公众参与意见

表于本项目当地发放，以黔东南日报为载体发布，以当地公告栏张贴，此途径均

为当地及本项目地易于接触到的媒体。

2、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开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第一次环评信息，公开信息包括①建设项

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②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③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和途径。

我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7日在岑巩县人民政府官网 https://www.qdncg.gov.c

n/zwgk/zdlyxx/sthj/202411/t20241127_86143163.html?isMobile=false进行了第一次

公告，岑巩县人民政府官网是建设项目所在地易于接触网站，因此本项目网络公

示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规

定。第一次公告的内容见表 2.1-1，第一次公告网上公告截图见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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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本项目网上第一次公告

岑巩县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18年 7月 16日颁布的《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相关规定，贵州省思州新材料

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建设有关环境保护的情况进行公示，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设

的态度以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岑巩县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在原厂区范围内，实施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生产线改造，生产规模

及产品方案不变，生产规模为锑系列产品 10000t/a，其中锑锭 6666.67t/a，锑铅合金 2000t/a，

三氧化二锑 833.33t/a，铅铋锑合金 500t/a。

建设地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工业园区

二、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名称：贵州省思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工 联系电话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贵州省化工研究院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晒田坝 5号

联系人：黄工 联系电话：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拟建项目区域主要的环境问题；

2、对拟建项目及选址在环境影响方面的看法和意见。

五、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1。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境

影响评价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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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思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27日

图 2.1-1第一次公告网上截图

2.2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公众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相关规定，我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岑巩县人

民政府官网https://www.qdncg.gov.cn/zwgk/zdlyxx/sthj/202504/t20250429_8759990

8.html上发布了此项目的征求意见稿公告，在黔东南日报、当地公告栏刊登本项

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岑巩县人民政府官网、黔东南日报、公告栏为建设项目

所在地易于接触媒体，因此本项目公示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规定。公告的内容见表 3.1-1。
表 3.1-1 征求意见稿公告内容

岑巩县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18年 7月 16日颁布的《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相关规定，现将“岑巩县年产 1万

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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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岑巩县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二、项目概况

在原厂区范围内，实施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生产线改造，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不变，生

产规模为锑系列产品 10000t/a，其中锑锭 6666.67t/a，锑铅合金 2000t/a，三氧化二锑 833.33t/a，

铅铋锑合金 500t/a。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范围：受本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本项目的单位和个人。

主要事项：①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②最关心的环境问题；

③对本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的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1、通过电话反应

建设单位名称：贵州省思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工 联系电话：

建设单位通讯地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工业园区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贵州省化工研究院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贵阳市南明区晒田坝 5号

2、电子信箱：

3、填写公众意见表

五、公示期限

公示期限：十个工作日。

贵州省思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 29日

3.2公示方式

3.2.1征求意见稿网络

我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岑巩县人民政府官网 https://www.qdncg.gov.cn

/zwgk/zdlyxx/sthj/202504/t20250429_87599908.html 上发布了此项目的第二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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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告。第二次公告的内容见表 3.1-1，第二次公告网络截图见图 3.2-1。

图 3.2-1 第二次网上公示图片

3.2.2 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众意见情况

我单位于 2025年 5月 7日在项目所在地公告栏张贴公告。本次公示张贴区

域为拟建项目区，周边各村寨居民班均可查阅公示信息，因此本项目张贴区域选

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规定。

公众对本项目建设态度均为支持。现场张贴见图 3.2-2。



6



7

图 3.2-2 现场张贴公众意见情况

图 3.2-3现场张贴位置关系

3.2.3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情况

我公司于 2025年 5月 6日及 2025年 5月 7日在黔东南日报上发布了该项目

的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为建设项目所在地报社，因此本项目报纸公示载体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相关规定。第二次

公众参与报纸公告截图见图 3.2-3及图 3.2-4。第二次公众参与报纸公告期间，未

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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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第二次公众参与报纸公告截图 1

图 3.2-5 第二次公众参与报纸公告截图 2

3.2.4发放公众意见表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及编制完成后，我单位于

2024年 12月在项目地发放了公众意见征询表，以了解周边群众对项目建设的意

见。公众意见征询表选择与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主要调查内容，调查表以填“与

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方式进行，具体表格形式见

表 3.2-1。
表 3.2-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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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岑巩县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

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

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

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

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3.3 查阅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规定，本项目的征求意见稿公告通过在网络、报

纸及在项目所在地张贴三种方式公开。公众可进入岑巩县人民政府官网 https://

www.qdncg.gov.cn/zwgk/zdlyxx/sthj/202504/t20250429_87599908.html查看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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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情况；在黔东南日报可查阅本项目报纸公示情况，纸质报告

书查阅方式在建设单位获取；在项目地所在地公告栏可查阅本项目张贴公示情

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本项目公众参与过程未收到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因此本项目未进行公众

座谈、听证会、专家论证等公众参与建议。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参与个人、团体调查统计

本次公众参与发放个人意见表 57份，收回 57份，公众个人参与的对象大部

分为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周边居民等，可代表项目所在地民众的意见；团

体公众参意见与发放 9份，回收 9份。《公众意见表》个人对象统计见表 5.1-1，

团体调查统计见表 5.1-2。
表 5.1-1岑巩县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个人调查统计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有效联系方式（电话号码） 经常居住地址

1. 杨勇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2. 雷婷婷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3. 杨云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4. 夏向英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5. 杨光付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6. 侯国层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7. 张发琴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8. 田武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9. 杨军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10. 杨光目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11. 候明昆 大有乡长冲湾村民组

12. 潘仁比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13. 田彬 大有乡四方井村民组

14. 杨桃 大有乡马桑坪村民组

15. 杨武明 大有乡红岩洞村民组

16. 何香均 大有乡马桑坪村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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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杨伟 大有乡马桑坪村民组

18. 邹金姝 大有乡马桑坪村民组

19. 杨连平 大有乡马桑坪村民组

20. 田永英 大有乡马桑坪村民组

21. 吴兆兰 贵州省凯里市岑巩县大有乡

22. 王应启 贵州省凯里市岑巩县大有乡

23. 田小雨 贵州省凯里市岑巩县思旸镇思旸村

24. 王青 贵州省凯里市岑巩县大有乡大有村

25. 钱国琼 贵州省福泉市牛场镇双龙村凤落街村民组

26. 杨再里 贵州省岑巩县大有乡碑边村民组

27. 张失贵 贵州省岑巩县大有乡

28. 杨再成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29. 杨再勇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30. 张仁忠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31. 张仁富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32. 张伟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33. 张仁兴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34. 张先进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35. 张仁波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36. 周国夯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37. 崔树板 思旸镇双龙村

38. 李莞 思旸镇双龙村

39. 吴开金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40. 周平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41. 姚源坤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42. 李付英 大有乡白岩山村民组

43. 杨云芝 天星乡关庄村

44. 邹特钟 大有乡长冲村

45. 邹特英 思旸镇双龙村

46. 杨光凤 大有乡异误村

47. 夏文成 玉展县翁阳村

48. 付胜明 思旸镇

49. 魏啟国 岑巩县思旸镇

50. 龙志奎 大有乡大坪村

51. 如茂桃 大有乡白岩山村

52. 杨勇 思旸镇桐木村

53. 杨文龙 思旸镇双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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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杨兵 思旸镇双龙村

55. 肖成斌 大有乡白岩山村

56. 张震 大有乡白岩山村

57. 张仁平 大有乡白岩山村

表 5.1-2 岑巩县年产 1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团体调查统计一览

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电话号码

或邮箱）
地址

1
岑巩县中等职

业学校
12522626430110250E 1 贵州省岑巩县思旸镇

2
贵州岑巩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11522600072039369K /
贵州省岑巩县思旸镇

桐木村后坝

3
贵州岑巩经济

开发区企业服

务中心

/ / /

4
贵州恒瑞工业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915226265941988931 /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岑巩县工业

园区

5
贵州省兴隆碳

素有限公司
915226260738770499 /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岑巩县经济

开发区

6
贵州省岑巩县

吉田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9152262659079169XA /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岑巩县工业

园区

7
贵州黔之绿新

型建材有限公

司

91522626MA6DLJMJ1E /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岑巩县开发

区轻工产业园

8
贵州中荥科技

有限公司
91522626MA6JCAWP60 /

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

县经济开发区

9
贵州省岑巩县

天源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

9152262676135978X6 /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岑巩县工业

园区

根据收回的公众参与个人对拟建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表、团体对拟建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表，项目

周边公众与团体对本项目未提出建议和意见，对本项目的建设表示支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在实地调查、《公众意见表》发放收回期间，根据现场查看和实际情况调查

了解，均支持该项目在此建设，未提出意见，被调查的对象为可能受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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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及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团体和个人。

6、报批前公开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规定，我司于 2025年 11月 13日在岑巩县人民政

府 官 网 上 发 布 了 此 项 目 的 报 批 前 公 示 信 息 ， 网 络 链 接 为

https://www.qdncg.gov.cn/zwgk/zdlyxx/sthj/202511/t20251113_88940527.html。

图 6-1 报批前公示图片

7、其他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及建议，对公众参与内容形成本公众参与说明进

行存档备查。



8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岑巩县年产 1 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

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岑巩县年产 1 万吨锑系列产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如存在隐瞒欺骗、弄虚作假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贵州省思

州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责任。

承诺单位：贵州省思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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